委托代理协议书

     甲方：

     乙方：北京恒嘉天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甲方就有关商标注册申请事项，委托乙方作为全权代理人，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第1条 甲方委托乙方代理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商标的注册事宜。

         乙方指定商标代理人       承办具体事宜，甲方指派        先生为联系人

第二条   甲方应履行的义务：

·  及时无误地向乙方提供有关申报资料；

·  在规定时限内，对乙方转来的官方来文，确认自已的意见；

·  向乙方指定的帐户汇款。

第三条   乙方应履行的义务：

·  在代理人的职权范围内，对甲方的商标申报事项，及时准确地提供良 

   好的商标法律服务，认真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为申请人保密；

·  接受甲方委托，在收齐甲方的申请资料及相关费用之日起二日内，办理

       完申报手续，并向甲方提供有关证明；

·  及时、妥善处理好商标主管机关的补正、驳回等来文；

·  及时告知甲方委托案件申报后的相关信息。

第4条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执行本协议的规定。由于一方原因，造成委托事项出现不应有的损失时，双方应本着将损失减少至最小的原则，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同时违约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条   费用及支付方法：甲方将下表所列费用汇至乙方账户

	 案 件 类 型
	         费              用（元）

	
	   官  费
	  代 理 费
	  小     计

	商标注册
	
	
	

	商标转让
	   
	
	

	商标续展
	  
	   
	  

	商标变更
	   
	  
	 

	其他
	
	
	


· 若申请案指定商品超过十个，每增加一个商品需加100元人民币
	户 名
	银行名称
	帐 号
	到帐方式

	北京恒嘉天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礼士路支行
	0200003609201031658
	3—5天显帐

	李 爽
	建设银行
	4367420010840401863
	当即显帐

	谭京生
	工商银行
	9558800200203627043
	当即显帐

	谭京生
	农业银行
	9559980014381532713
	当即显帐

	谭京生
	邮政储蓄
	6221881000001150887
	当即显帐


※注：请汇款后将汇款底单传真与我公司，并写明注册商标和汇款人姓名！
第六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至申报商标案收到商标局决定之日终止。

第7条     本协议一式弍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8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另行解决。

甲方：                         乙方：北京恒嘉天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表人：                       代表人：

地址：                         地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26号

恒华国际公寓1603
邮编：
邮编：100045
 

2007年  月  日                 2007年   月    日
